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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一、前言

「零至六歲國家一起養 2.0」政策以建構平價、優質且具可近性的托育支持

系統為主要目標，近年來持續擴充公共與準公共托育服務量能。依據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2023）統計，截至 2022 年底，全國公私立托嬰中心共計 1,502
所，分布於全國（含離島）22 個縣市，其中 385 所為公辦公營或公設民營性質，

顯示政府在托育服務公共化與普及化方面已有相當進展，使更多家庭能實際使

用托育服務。

然而，托育服務的發展不僅關乎量能的增加，更涉及服務內涵與專業品質

的深化。Laevers（1997）指出，嬰幼兒在學習情境中的參與投入程度，與環境

中可運用的材料資源，以及照顧者是否具備專業敏感度並能持續精進專業能力，

具有密切關聯。基於此，現行制度規範托育人員每年須完成至少 18 小時在職進

修，並透過政府部門的輔導與評鑑機制，引導托育機構關注零至二歲嬰幼兒的

整體發展需求，以提升托育服務品質。

在政策與制度架構下，托育現場各項活動領域的實際實施情形，特別是與

嬰幼兒身體發展與健康基礎密切相關的身體動作領域，是否已能在日常照顧中

被妥善理解與落實，仍有進一步檢視與省思的必要。

二、托育階段實施身體動作領域活動的「學」與「用」落差二、托育階段實施身體動作領域活動的「學」與「用」落差

（一）政府部門對身體動作領域活動的關注

以雙北市托嬰中心的輔導與評鑑經驗為例，政府部門對嬰兒粗大肢體活動

與循環式體能活動的實施向來相當重視。實務上亦觀察到，部分托育人員對粗

大動作活動之專業知能理解不足，或對相關概念產生誤解，導致活動設計未能

兼顧發展適切性與安全性，例如動線安排不當而增加嬰兒碰撞風險等情形。因

此，在輔導實務中，常建議托育人員以整體性角度規劃身體動作活動內容，包

含活動空間配置、動線安排，以及騎乘或移動性遊具的使用方式，透過具結構

性的活動設計，降低安全疑慮，同時回應嬰幼兒探索與動作發展的需求。

（二）相關研究所呈現的實務落差

從托育服務品質的角度來看，多數研究指出，托育人員仍有必要透過在職

研習或機構輔導，持續強化嬰兒粗大肢體動作活動的專業知能，以深化其對大

肌肉活動在嬰幼兒身體動作發展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同時，戶外活動空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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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的規劃，亦不宜僅由托育人員個別判斷，而應由機構層級進行整體性規劃

與支持。托育人員在實務上較少主動安排嬰兒粗大肢體動作活動，其原因多半

源於認為嬰兒年齡尚小，或認為其動作能力會隨發展自然成熟，因而不需特別

設計相關活動（詹宛豫、涂妙如，2010；楊曉苓，2022）。

吳冠群（2024）指出，托育人員對專業資源的判斷，亦會影響其教學實施

的信心與滿意度；多數托育人員雖普遍肯認嬰兒運動的重要性，但若無法正確

理解嬰兒的實際需求，並將專業認知轉化為日常照顧與活動安排，身體動作領

域的實施仍易停留於理念層次。在專業支持面向上，托育人員普遍期待能有系

統性的嬰兒運動主題研習，以及可直接應用於現場的活動設計資源。

國內外相關指南建議，嬰兒每日應安排至少三十分鐘的俯臥活動，且俯臥

的時間偏好、活動頻率與實施品質，皆有助於促進嬰兒的健康與身體動作發展；

因此，照顧嬰兒的專業人員應具備實施嬰兒運動活動與戶外遊戲的基本知識與

能力（Dinkel et al., 2021；Lindert, 2012）。身體活動不僅有助於嬰兒身體健康，

亦能促進其社交互動、自信心建立，以及情緒調節與表達能力，相關粗大肢體

動作活動的設計，應以讓嬰兒獲得成功經驗為重要考量（Eastman, 1977）。相

較之下，國內目前仍缺乏具系統性且可供托育人員直接運用的嬰兒身體動作活

動設計範例。

此外，研究指出，若托育人員對嬰兒身體活動缺乏正確的認知與專業信念，

容易低估嬰兒每日所需的身體活動量，甚至形成「嬰兒會自然發展，無須特別

安排活動」的專業迷思（Hesketh et al., 2015）。事實上，適切的身體動作活動

不僅有助於嬰幼兒的全人發展，也能協助托育人員更細緻地理解嬰兒的動作能

力與發展差異，進而提供更為適切的照顧與引導（李卓蒨，2021）。

許玉齡與周婉湘（2010）亦指出，托育人員在實施嬰兒肢體動作活動時，

常面臨活動設計難以延伸，以及教學過程中難以同時回應不同發展月齡嬰兒需

求的困境。此一現象顯示，無論在職前培育或在職進修階段，均有必要持續強

化托育人員於嬰幼兒發展、肢體動作活動設計與課室管理等面向的專業知能，

以縮短理論學習與實務操作之間的落差。

三、結語三、結語

在現有文獻與實務指引中，衛生福利部出版之《托嬰中心教保活動指引》

及《托嬰中心嬰幼兒適性發展活動實務指引》。兩份指引中已依嬰兒不同發展

階段，提出粗大肢體動作活動之環境規劃與活動建議，惟其所呈現的教案範例，

多以嬰兒各階段主要身體發展指標為核心呈現方式，容易使托育人員在閱讀與

實務操作時，將粗大肢體活動簡化為「依發展階段完成動作」，而忽略評鑑指

標中對於學習環境規劃、器具設備多元化與正確使用，以及提供嬰兒適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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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整體要求。因此，托育人員往往仍需透過其他專書、研習或輔導歷程，

重新整合相關專業知能，方能規劃出較為周延的嬰兒粗大肢體動作活動。

從相關文獻與幼教專業觀點來看，嬰兒身體動作活動的實施具有其必要性，

其中俯臥時間與粗大動作發展之關聯尤為關鍵，國外亦已有多篇研究聚焦於六

個月以下嬰兒俯臥經驗對其動作發展的影響。相較之下，國內相關實證研究的

對象多集中於一歲以上嬰幼兒，使六個月以下嬰兒在粗大肢體動作活動設計上

的參考基礎相對不足。雖有前橋名出版之嬰兒運動指引，提供不同月齡階段的

粗大肢體活動範例，稍可作為補充資源，但在托育現場實務中，托育人員的工

時負荷與專業知能整合，仍有賴於更多具彈性與可操作性的活動方案，協助其

理解同一活動可進行多樣化設計的可能性。

若回到專業培育與進修體系加以檢視，大專校院幼保（教）相關科系中，

嬰兒粗大動作的專業知能多僅零星納入兒童發展或托育活動設計課程的一部分；

即使在托育人員在職訓練研習中，亦較少針對嬰兒粗大肢體動作進行完整且系

統性的主題規劃。再加上坊間可供運用的相關教材與教學資源相對有限，國內

以嬰兒期粗大身體動作發展為主軸的研究亦不多，使得托育人員在實務應用上

缺乏明確依循與整合基礎，亦突顯此一議題在專業實務與研究層面的重要性。

整體而言，從托育實務現場觀察與檢視相關文獻資料結果，托育階段身體

動作領域活動的實施，並非托育人員忽視其重要性，而是受限於專業培育、在

職支持與可操作資源不足，使活動設計容易流於依發展階段完成動作的形式安

排，難以轉化為具整體性與發展適切性的學習經驗。當身體動作活動被簡化為

安全可控的例行流程，其在促進嬰幼兒全人發展中的價值，亦隨之被弱化。

在現行政策與評鑑制度已明確將身體動作學習環境與活動設計納入重點項

目的情況下，如何協助托育人員將「意識重要性」轉化為「實踐推展」，成為

托育專業發展中不可忽視的關鍵課題。唯有在專業培育、實務指引與現場支持

之間建立更具連結性的支持系統，並透過不斷的實踐與反思，身體動作領域活

動方能在托育現場中真正發揮其促進嬰幼兒身體、認知與情緒發展的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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